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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研制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江苏中豪防护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 技改迁建 

建设地点 宜兴市周铁竺西工业集中区 

主要产品名称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 

设计生产能力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 50 套/年 

实际生产能力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 50 套/年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09 年 9 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09 年 12 月 

调试时间 2010 年 6 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

间 
2018 年 7 月 30 日-7 月 31 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宜兴市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宜兴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无锡市旭麟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

位 
无锡市旭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55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55 比例 1% 

实际总概算 5500 万元 环保投资 100 比例 1.8%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2001 年 12 月）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

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4、《江苏中豪防护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

材研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宜兴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2009 年 9 月 

5、《江苏中豪防护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

材研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宜兴市环境保护局 2009 年 9 月 14
日 

6、《江苏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江苏省环保厅苏环管

[97]1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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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

号、级别、限值 

 
1、废气：营运期生产过程中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甲苯、二甲苯）、

焊接烟尘均执行《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

标准，见下表 
表 1-1 废气排放标准限值表 

污染

物名

称 
执行标准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kg/h） 
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

值 
（mg/m3）

排气

筒 
（m）

速率 
（kg/h） 

非甲

烷总

烃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120 15 16 4.0 

甲苯 40 15 4.7 2.4 
二甲

苯 
70 15 1.5 1.2 

焊接

烟尘 
120 15 5.0 1.0 

 
2、废水：本项目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污水管网排入宜兴市城市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处理达标后的尾水排入武宜运河。污水接管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氨氮、总磷

指标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
中要求。 

表 1-2 废污水排放标准限值表 

排放口

名 
执行标准 

取值表号

及级别

污染物

指标 
单位 

标准限

值 

污水接

管口 

《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GB8978－1996）

表 4 
三级标

准 

pH —— 6～9 
COD 

mg/L 

500 
SS 400 

《污水排入城市

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1962-2015) 

表 1 

氨氮 45 

TP 8 

 
3、噪声：本项目营运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详细指标见下表。 
表 1-3 营运期厂界噪声排放标准单位：LeqdB(A) 

标准 昼间，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 
≤65 

注：本项目夜间不生产。 
4、固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要求（环境保护部

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 
危险废物临时堆场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要求（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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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江苏中豪防护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宜兴市周铁竺西工业集中区，新建车间（占

地面积 17280m2）和办公楼（占地面积 1403.04m2）进行生产和办公，形成年产人防指挥

所应急系统器材 50 套的生产能力。 

公司涂漆工区涂漆生产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未配套废气治理设施，

挥发性有机废气直接排放外环境，宜兴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对此出具《宜兴

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宜环责改决【2018】第 0185 号），责令涂漆

工区涂漆生产线停止生产，并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圆。公司现已整改到位，涂漆工艺中已

配套相应的废气治理设施，并已缴纳了罚款。 

本次验收项目总定员 25 人，一班制生产，一班 8 小时制，年生产天数为 30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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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消耗、生产设备及水平衡： 

表 2-1  主要原辅料消耗表 

产品名称 类别 
环评年耗
量（t/a）

实际年耗
量（t/a）

包装储存
方式 

最大储存
量（t） 

来源及运
输 

冷轧钢板 原料 457 220 散装 22 
外购、汽

运 

型钢 原料 169 169 散装 16 
外购、汽

运 

槽钢 原料 305 305 散装 30 
外购、汽

运 

无缝钢管 原料 409 409 散装 40 
外购、汽

运 

电线电缆 辅料 5500m/a 2000 散装 200 
外购、汽

运 

系统主配
件 

辅料 200 套/a 200 套/a 散装 20 套/a 
外购、汽

运 

油漆 辅料 0.5 0.5 桶装 0.05 
外购、汽

运 

表 2-2 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台

/套） 
实际数量（台

/套） 
备注 

1 重型龙门刨铣床 1 1 国产 
2 多功能异性弯管机 1 1 国产 

3 数控砂线切割机 1 1 国产 

4 自动装配机 1 1 国产 

5 100T-300T 冲床 5 5 国产 

6 焊接机 11 11 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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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一、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生产工艺流程图： 

 
冷轧钢板、型钢、槽钢、无缝钢管 

下 料 

折弯 

产品 

N 

N、S1 

冲压 

焊接 

N 

设备成品组件

焊条 

拼装 

喷漆 

系统主配件、电线电缆 

装配 

系统检测 

总 装 

检验 

G1 

G2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及产污环节： 

1、下料：将外购的冷轧钢板、型钢、槽钢、无缝钢管按要求下料。此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噪

声 N、边角料 S1。 

2、折弯、冲压：钢材经折弯、冲压成型。此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噪声 N。 

3、焊接、拼装：将各个部件焊接后拼装成型。此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焊接烟尘 G1、噪声 N、

边角料 S1。 

4、喷漆：将成型好的半成品进入喷漆房喷漆即为壳体。此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有机废气 G2 

5、装配、系统检测：将外购的系统主配件、电线电缆装配成系统，并进行检测。 

6、总装、检验：将系统与壳体进行装配。装配好的进行检验，合格即为成品。 

注：本项目所需钢材不进行酸洗、磷化、电镀等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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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为焊接工序产生的焊接烟尘 G1、喷漆工序中产生的有机废气 G2。 

有组织： 

本项目喷漆工序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干式漆雾滤器过滤+光氧催化净化设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 15m 高的排气

筒达标排放。根据监测报告（编号：（2018）冶环监（环）字第（086）号））废气产生情况具体见表 3-1。 

表 3-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产生状况 

污染物

工序 
排气量（m3/h） 排放口 污染物名称

污染物产生情况 

治理 

措施 

去除效

率% 

排放状况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产生量 t/a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喷漆 14311 FQ-1 

甲苯 0.204 0.011 0.026 集气罩

+干式

漆雾滤

器过滤

+光氧

催化净

90 0.020 0.0011 0.0026 

二甲苯 3.295 0.051 0.12 52 0.82 0.023 0.055 

非甲烷总烃 38.65 0.59 1.42 56 18.15 0.247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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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备

+活性

炭吸附

装置 

无组织： 

本项目焊接工序产生的的焊接烟尘，经移动式除尘设备后达标排放；未捕集到的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均根据监测报告（编号：（2018）

冶环监（环）字第（086）号））废气产生情况具体见表 3-2。 

表 3-2 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产生情况 

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名称 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面源面积（m2） 面源高度（m） 

生产车间 

焊接烟尘 0.380 

17280 10 

非甲烷总烃 2.1 

综上所述：公司废气排放量均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2、废水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职工生活污水经污水管网接入宜兴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尾水达标后排入武宜运河。 

3、固废 

本次验收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废过滤器、废活性炭、废漆渣、废机油、钢材边角料和生活垃圾。具体见表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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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钢材边角料 50t/a，统一收集出售；生活垃圾 3t/a 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机油（HW08）0.5t/a、废过滤器（HW49）0.1t/a、

废漆渣（HW12）0.3t/a、废活性炭（HW49）0.1t/a 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A.固体废物属性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判断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产物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判定依据《固体废

物鉴别导则（试行）》。见表 3-3。 

表 3-3 建设项目固废产生属性判定表 

序号 产物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估算产生量（t/a） 

种类判断* 

固体废物 副产品 判定依据 

1 废过滤器 废气过滤 固态 0.1 √ / 

《固体废物鉴别导

则（试行）》 

2 废活性炭 废气吸附 固态 0.1 √ / 

3 废漆渣 喷漆 固态 0.3 √ / 

4 废机油 生产设备 液态 0.5 √ / 

5 钢材边角料 下料、除锈 固态 50 √ / 

6 生活垃圾 生活 半固态 3 √ / 

*注：种类判断，在相应类别下打钩。 
B.固体废物产生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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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8 版），以及根据固废的属性判定，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名称、类别、属性和数量等情况见表

3-4。 

表 3-4 项目固废分析结果汇总表 

序号 固废名称 属性 产生工序 形态 
危险特性鉴

别方法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估算产生量（t/a） 

1 废过滤器 

危险 

固废 

废气过滤 固态 

《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 

HW49 900-039-49 0.1 

2 废活性炭 

危险 

固废 

废气吸附 固态 HW49 900-039-49 0.1 

3 废漆渣 

危险 

固废 

喷漆 固态 HW12 900-252-12 0.3 

4 废机油 

危险 

固废 

生产设备 液态 HW08 900-217-08 0.5 

5 钢材边角料 

一般 

固废 

下料 固态 / /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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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活垃圾 

一般 

固废 

生活 半固态 / 

其他 

废物 

/ 3 

4、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重型龙门刨铣床、100T-300T 冲床等设备产生的噪声约为 80~85dB（A），噪声噪声产生情况见表 3-5。 

表 3-5 主要噪声源及防治方案 

序号 噪声源 
数量 

（台/套） 
单台源强 dB(A) 所在位置 采取措施衰减噪声值 dB(A) 

1 重型龙门刨铣床 1 85 

生产车间 
-20 

隔声、减振 

2 多功能异性弯管机 1 85 

3 数控砂线切割机 1 80 

4 自动装配机 1 80 

5 100T-300T 冲床 5 90 

6 焊接机 1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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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结论 

江苏中豪防护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宜兴市周铁竺西工业集中区，新建车间（占

地面积 17280m2）和办公楼（占地面积 1403.04m2）进行生产和办公，形成年产人防指挥

所应急系统器材 50 套的生产能力。 

1、废水：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职工生活污水经污水管网接入宜兴市

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尾水达标后排入武宜运河。本项目水污染防治措施是可行的，也

是可靠的。 

2、废气：本项目在油漆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经集气

罩收集后通过干式漆雾滤器过滤+光氧催化净化设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m 排气

筒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标准。无组织排放

的焊接烟尘经车间机械通风后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3、固废：钢材边角料统一收集出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机油

（HW08）、废过滤器（HW49）、废漆渣（HW12）、废活性炭（HW49）收集后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经采取以上有效措施后，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处理，不外排是可

行的。 

4、噪声：本项目生产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生产车间采用隔声门窗，通过距离衰减、

合理布置等措施后，厂界噪声可完全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 

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综合利用”完善厂区排水管网建设。该项目实施过程

中严格做到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必须纳入工业集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周铁镇

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严禁进行各类化学表面处理工序（包括酸洗）。 

2、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按报告表要求，生产过程为机加工和组装过程，同时企业要

落实好除锈粉尘、焊接烟气及油漆废气等污染的治理措施和设施（不得通过加大通风量

稀释排放），应按规范设置排气筒位置和高度。 

3、生产设施要采取有效降噪措施，使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白天≤65dB(A)，夜间≤5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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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中产生的各类边角料要按照有无毒性和可否回用进行堆放和规范化处理。机

加工过程中会有废机加工液产生，应单独收集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5、对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无组织排放源要加强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必

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

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制》（GBZ2.1-2007）中的标准。 

6、《报告表》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拟采用的

防治污染及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批准之日起满 5 年方开工建设的，须

报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7、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环保措施应在主体工程投入运行时落实到位。

 

 

 

 

 

 

 

 

 

 

 

 

 

 

 

 

 

 

 

 

 



 —15—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监测期间，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均严格按照国

家环保局颁布的相关检测技术规范和质量保证手册进行操作。 

（1）验收监测在生产工况稳定、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 75%以上进行。 

（2）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所用仪器都经过计量部门的检定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3）采集到的样品按方法标准的要求进行现场固定和保存，所有样品都在有效保存时限内

分析完毕。 

（4）同时保证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且在有效使用期内、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报

告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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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在对现场进行实际勘察后，研究确定了具体的验收监测点位和监测内容，详见表 6-1、

表 6-2、表 6-3。 

表 6-1 废气监测内容 

类别 编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有组织 
喷漆房废气排口

FQ-01 
生产车间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处理

前，处理后，处理

效率） 

连续监测二天 
每天监测三次 

甲苯（处理前，处

理后，处理效率）

二甲苯（处理前，

处理后，处理效率）

无组织 

1 
厂界上风向设参

照监控点#1 

颗粒物（焊接烟

尘）、非甲烷总烃

2 
厂界下风向 
设监控点 #2 

3 
厂界下风向 
设监控点 #3 

4 
厂界下风向 
设监控点 #4 

 

表 6-2 废水监测内容 

序号 污染源类型 
监测 
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频次 

1 生活污水 WS-01 

COD 

连续监测二天 
每天监测四次 

SS 

氨氮 

总磷 

表 6-3 噪声监测内容 

测点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评价值 

厂界噪声源 

1 厂界外东侧 

连续监测二天 

昼监测一次（夜间不生

产） 

5 分钟 LeqdB(A) 

2 厂界外东侧 
3 厂界外南侧 
4 厂界外南侧 
5 厂界外西侧 
6 厂界外西侧 
7 厂界外北侧 
8 厂界外北侧 

2、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要求 

废气、废水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分别见表 6-4、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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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备注 

1 颗粒物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15432-1995 
无组织 

2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

定气相色谱法》（HJ38-2017） 
有组织 

《环境空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

进样-气相色谱法》（HJ604-2017） 
无组织 

3 甲苯、二甲苯 
气相色谱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

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6.2.1.1 
有组织 

 

表 6-5 废水污染物监测方法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备注 

1 COD 
《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铬酸钾法》

（HJ828-2017） 
/ 

2 SS 《水质悬浮物的的测定重量法》（GB11901-1989） / 

3 氨氮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 

4 总磷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11893-1989） 
/ 

3、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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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2018 年 7月 30日-7月 31日为验收监测采样期间，我公司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项目工序正常运行，

负荷均大于 75%。废气、噪声的监测数据有效。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详见表 7-1。 

表 7-1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汇总表 

监测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产能 实际产能 生产负荷 

7 月 30 日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

材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

统器材 50 套/年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

统器材 50 套/年 
100% 

7 月 31 日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

材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

统器材 50 套/年 
人防指挥所应急系

统器材 50 套/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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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结果： 

 1、废气监测结果及评价 

①废气有组织： 

由监测结果可见，监测期间，该项目油漆工艺产生的有机废气符合《大气污染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标准。 

表 7-2 有组织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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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1、本项目主要生产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设计生产能力分别为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

材 50 套/年，现场监测时实际生产能力为防指挥所应急系统器材 50 套/天，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

力的 100%，符合“三同时”验收 75%以上负荷的产能要求。 

本项目喷漆工序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干式漆雾滤器过滤+光氧催化净化

设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监测其废气的排放浓度与速率，监测结果

表明废气中有机废气（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及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 

本项目焊接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焊接烟尘）为无组织排放；监测其厂界下风向的废气浓度，

监测结果表明下风向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焊接烟尘）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 

本项目夜间不生产，厂界昼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区昼间排放标准，即昼间≤65 dB(A)。 

本项目钢材边角料统一收集出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除尘装置收集的

金属烟尘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废机油（HW08）、废过滤器（HW49）、废漆渣（HW12）、

废活性炭（HW49）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